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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 

 

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： 

承蒙委托，我公司对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负二

层车位 A51 等共 60 个车位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估价，单位名均为

广州市东迅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，占有部分均为全部（所有权人），

使用性质均为车位，建筑面积详见《估价结果明细表》；土地性质为

国有土地，土地用途为综合，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，使用年

限 50 年，从 1995 年 08 月 29 日起。 

经征询估价委托人意见，设定价值时点为实地查勘日二○一九年

六月二十四日；估价目的是为贵院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；价值

类型为市场价值，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

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

行交易的金额。 

根据估价目的，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，按照估价原则和

估价程序，在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，运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对

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进行测算，确定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如下： 

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负二层车位 A51 等共 60 个车

位，在价值时点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RMB3,281.6 万元，大写人民币叁

仟贰佰捌拾壹万陆仟圆整（该评估价值已包含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的

价值，未包含未来发生转让时应缴纳的税、费等款项）。 

特别提示：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受到估价报告中已

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（详见本报告第二章），若估价的

假设和限制条件发生变化，本估价报告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进行估

价。 

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[即自 2019 年 7

月 4 日—2020 年 7 月 3 日止]。若报告使用期内，房地产市场或估价



 

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，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

估价。 

 

 

法人代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中国注册土地估价师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美佳联房地产与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九年七月四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估价结果明细表 
序

号 
估价对象 单位名 产权相关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

性质 
土地使用情况 

建筑结构

及层数 

所在 

楼层 

平面

形式 

建筑面积     

（㎡) 

折合评估单

价（元/㎡） 

评估值      

（RMB万元） 

1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1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07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4.19  41,015 58.2 

2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2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08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42  42,921 57.6 

3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3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09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2096  43,150 57.0 

4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4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0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.264  49,627 55.9 

5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5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1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.4688  48,741 55.9 

6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6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2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8  44,531 57.0 

7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7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3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6976  44,890 57.0 

8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8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4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6976  44,890 57.0 

9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59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5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1936  43,203 57.0 



 

序

号 
估价对象 单位名 产权相关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

性质 
土地使用情况 

建筑结构

及层数 

所在 

楼层 

平面

形式 

建筑面积     

（㎡) 

折合评估单

价（元/㎡） 

评估值      

（RMB万元） 

10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60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6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3008  45,932 56.5 

11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61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7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6976  44,890 57.0 

12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62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8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1404  43,378 57.0 

13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63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19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0536  46,874 56.5 

14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64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20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4488  45,386 56.5 

15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65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21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.8944  47,501 56.5 

16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1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27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1968  46,324 56.5 

17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2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28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348  45,756 56.5 

18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3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29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6504  45,058 57.0 

19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4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0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464  42,335 57.0 



 

序

号 
估价对象 单位名 产权相关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

性质 
土地使用情况 

建筑结构

及层数 

所在 

楼层 

平面

形式 

建筑面积     

（㎡) 

折合评估单

价（元/㎡） 

评估值      

（RMB万元） 

20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5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1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056  43,658 57.0 

21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6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2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5475  45,427 57.0 

22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7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3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2825  42,914 57.0 

23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8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4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  50,818 55.9 

24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79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5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.8  47,881 56.5 

25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81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7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.8  47,881 56.5 

26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82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8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  50,818 55.9 

27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83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39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1.8  47,881 56.5 

28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95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51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4.0208  40,654 57.0 

29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96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52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0824  43,188 56.5 



 

序

号 
估价对象 单位名 产权相关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

性质 
土地使用情况 

建筑结构

及层数 

所在 

楼层 

平面

形式 

建筑面积     

（㎡) 

折合评估单

价（元/㎡） 

评估值      

（RMB万元） 

30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97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53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0272  43,371 56.5 

31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17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73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452  21,186 28.5 

32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18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74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508  22,785 28.5 

33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19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75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555  45,002 56.5 

34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20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76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555  45,002 56.5 

35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21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77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834  44,024 56.5 

36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22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78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834  44,024 56.5 

37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23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79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4.787  38,953 57.6 

38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27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83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392  42,189 56.5 

39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28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384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392  42,189 56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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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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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层 

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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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45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01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1164  21,729 28.5 

41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46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02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5036  21,550 29.1 

42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47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03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0528  46,379 55.9 

43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48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04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0528  46,379 55.9 

44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49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05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4478  42,014 56.5 

45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75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1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72  43,947 55.9 

46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76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2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197  42,358 55.9 

47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77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3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5.576  36,980 57.6 

48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78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4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5.576  36,980 57.6 

49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79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5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516  41,802 56.5 

50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80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6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08  42,737 55.9 



 

序

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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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81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7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971  43,096 55.9 

52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82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8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516  41,802 56.5 

53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83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39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08  42,737 55.9 

54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84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40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971  43,096 55.9 

55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91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47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516  41,802 56.5 

56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92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48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08  42,737 55.9 

57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93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49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971  43,096 55.9 

58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94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50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516  41,802 56.5 

59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95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51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3.08  42,737 55.9 

60 

广州市海珠区滨

江东路69号-73号

负二层车位 A196 

广州市东迅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 

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

房产登记号：2004登记字

55452号 

车位 

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，使用年限 50年，从 1995

年 08月 29日起 

钢混结构

41层 

第-2

层 
矩形 12.971  43,096 55.9 

合计(估价结果取整至千位) 774.3718  —— 3,281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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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估价师声明 

 

1、参与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按照国家现行估价规范关于

估价职业道德、专业胜任能力的要求，勤勉尽责地开展估价业务。 

2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

的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3、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

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 

4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

的利益，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，也对估价对

象、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 

5、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 

50291-2015）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规范》GB/T50899-2013 进行分

析，形成意见和结论，撰写本估价报告。 

6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曾广扬全程参与受理估价委托、实地查勘

估价对象、撰写估价报告等估价工作。 

7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曾广扬已于价值时点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

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。 

8、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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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

 

（一）一般假设 

1、估价委托人提供了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房产登记号：

2004 登记字 55307 号等资料，我们未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实，在无理由

怀疑其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，假定估价委托人

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2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

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

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

全使用。 

3、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、平等、自愿的交

易市场，即能满足以下条件：1）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；2）交易

双方处于利己动机进行交易；3）交易双方精明、谨慎行事，并了解

交易对象、知晓市场行情；4）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；5）

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。 

4、估价对象应享有公共部位的通过权及水电等共用设施的使用权。 

 

（二）未定事项假设 

1、由于当事人原因，我司估价人员不明确估价对象的具体使用

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拖欠水、电、物业管理等费用（含滞纳金）情况，

因此在本次评估过程中不考虑租赁情况及拖欠费用（含滞纳金）等因

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，建议相关当事人先行核实情况后再作决策，我

司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评估风险与责任。 

2、本次估价结果是为估价委托人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，

未考虑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以前已设定的他项权利及估价对象已被

抵押、查封等因素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，敬请报告使用者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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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背离事实假设 

本估价项目不存在背离事实假设事项，故本报告无背离事实假

设。 

 

（四）不相一致假设 

本估价项目不存在不相一致假设事项，故本报告无不相一致假

设。 

 

（五）依据不足假设 

本估价项目不存在依据不足假设事项，故本报告无依据不足假

设。 

 

（六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

1、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[即自 2019

年 7 月 4 日—2020 年 7 月 3 日止]。若报告使用期内，房地产市场或

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，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

重新估价。 

2、本报告不对房地产权属负责，亦未考虑其权属状况对估价对

象价值的影响。 

3、本估价结果为房地产市场价值，包含估价对象房屋建筑物及

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，但未包含未来发生转让时应缴纳的税、费等款

项，税费政策是动态变化的，建议交易双方在交易前到国土规划和税

务等相关部门核实后再作决策，我司不承担由此而带来的任何风险和

责任，在此提醒本报告使用者注意。 

4、本估价结果包含满足估价对象功能需要的水、电、消防等配

套设施价值，不包含动产、债权债务、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价值，

估价结果不能分割使用。被包括的配套设施等若与房屋分割处置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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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估价结果无效。 

5、本估价报告应用范围为估价委托人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

据，报告相关意见及结论仅供参考，不对其他用途负责。 

6、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，对使用本报告中的部分内容

导致的可能发生的损失、受托机构不承担责任。同时未经我公司书面

同意，本估价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公开发表，也不得向相关登记

或备案部门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。 

7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七十四条：“建筑区域内，

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、车位应当满足业主的需要”，以及《广东

省物业管理条件》第五十四条：“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、车位，

应当首先满足本区域业主的需要”，符合“一户一车位”政策的本小

区业主在同等条件下应具有优先购买车位的权利，在此提醒本报告使

用者及关系人注意。 

8、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到估价对象现场，其具体位置根据小区

物管人员现场指认并结合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作出，在此建议本报

告使用者及相关利害人先行确认估价对象的实际位置再作决策，我司

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评估风险和责任。 

9、根据实地查勘情况，估价对象现状大多停放有小汽车，我司

估价人员不确定其实际使用状况，本次估价暂未考虑租赁因素对估价

结果的影响，在此提醒本报告使用者注意并关注相关风险。 

10、根据实地查勘情况，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负二

层车位 A117、A118、A145、A146 共四个车位现状受车库安全门阻挡

无法正常使用，同时现场未见标记车位号和划车位线，在此提醒本报

告使用者注意。 

11、当事人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请在报告出具七日内到法院申请

复议，如当事人在约定日期内没有对本报告提出异议以及申请复议，

则视为认可本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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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

 

（一）估价委托人 

名称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（二）房地产估价机构 

机构名称：广东美佳联房地产与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； 

地    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8 号时代广场西座 1005 室； 

法人代表：朱兴宏； 

资格等级：壹级 ； 

证书编号：粤房估备字壹 0100028； 

证书有效期：2022 年 02 月 15 日止； 

联 系 人：曹先生； 

联系电话：020-38820120。 

 

（三）估价目的 

为估价委托人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 

 

（四）估价对象 

1、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

本次估价对象为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负二层车位

A51 等共 60 个车位，包含估价对象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市场价

值，同时包含满足估价对象功能需要的水、电、消防等配套设施价值，

但不包含动产、债权债务、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价值。 

2、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

（1）土地实物状况 

估价对象坐落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（海珠半岛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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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）内。根据估价人员实地查勘状况，根据估价人员实地查勘状况，

估价对象所处土地地形平坦，地势平缓，地质条件较好，形状较规则，

适宜建设；小区宗地四至为东至相邻宗地、南至滨江东路、西至相邻

宗地、北至沿江步行道，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“六通”（通上水、

通下水、通电、通路、通讯、通燃气），红线内土地上已建有上盖建

筑物，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设施较完备。 

（2）建筑物实物状况 

估价对象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（海珠半岛花

园），所在楼宇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建筑总层数为 41 层，

层高约 4-5 米，楼梯间地面铺设瓷砖，楼宇配备有地下停车场以及多

部电梯，楼宇消防设施齐全，楼龄约 18 年，设施设备维护使用状况

较好，无明显损坏现象，物业管理状况为完善的小区管理。 

估价对象均位于负二层，建筑面积详见《估价结果明细表》，平

面形式均为矩形，估价对象现状大多停放有小汽车，我司估价人员不

确定其实际使用状况。估价对象所在楼宇的外墙为条形砖；估价对象

所在车库室内装修均为简单装修，其中内墙和天花刷乳胶漆，地面为

水泥地面。估价对象所在车库的保养状况尚可。 

根据实地查勘情况，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负二层车

位 A117、A118、A145、A146 共四个车位现状受车库安全门阻挡无法

正常使用，同时现场未见标记车位号和划车位线。 

3、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

（1）土地使用权产权状况 

根据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房产登记

号：2004 登记字 55307 号，估价对象共用地面积为 3509.1017 平方米，

土地性质为国有，土地用途为综合，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，

使用年限 50 年，从 1995 年 08 月 29 日起。 

（2）建筑物产权状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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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房产登记

号：2004 登记字 55307 号，估价对象的产权人均为广州市东迅房地产

发展有限公司，占有部分均为全部（所有权人），使用性质均为车位，

建筑面积详见《估价结果明细表》。 

（3）他项权利状况及权利限制情况 

本次估价结果是为估价委托人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，未考

虑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以前已设定的他项权利及估价对象已被抵押、

查封等因素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，敬请报告使用者注意。 

4、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

（1）位置状况：估价对象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

号（海珠半岛花园）内。 

（2）交通状况：估价对象主要由滨江东路构成其对外交通路网，

无特殊交通管制，便于小汽车进出、停靠，交通比较便捷。估价对象

周边有 8、11、121a 等多路公交车经过，公交交通便捷度较高。 

（3）环境状况：估价对象附近有金雅苑、富力银禧花园、佳大

银湾等住宅小区，居住环境良好，自然环境一般，人文环境一般，小

区北面为珠江，景观状况较好。 

（4）外部配套设施状况：估价对象周边分布有海珠区怡乐路小

学、广州市五中滨江学校(怡趣校区)、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印

分院、肉菜市场、银行和邮局等，公共配套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完善

度较高。 

（5）区位状况未来变化趋势分析：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区位目前

的房地产市场状况，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进行分析，我们认为

近期该区位同类房地产价格短期内较为平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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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价值时点 

经征询估价委托人意见，设定价值时点为实地查勘日二○一九年

六月二十四日。 

 

（六）价值类型 

估价对象的评估价值类型定义为：上述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在公

开市场条件下的市场价值（未包含未来发生转让时应缴纳的税、费等

款项）。 

市场价值，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谨慎行事

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

金额。 

 

（七）估价原则 

1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：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，实事求是、

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

格的原则。 

2、合法原则：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

价值或价格的原则。 

3、价值时点原则：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

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。 

本次估价测算过程采用价值时点对应的参数。 

4、替代原则：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

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。 

本次估价中采用比较法测算比准价格体现了替代原则。 

5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：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

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。 

估价对象使用性质为车位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用途为车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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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估价依据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第 72 号，2007 年 8 月 30 日修正并开始执行)； 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

号，2004 年 8 月 28 日修正并开始执行)； 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2 号，

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）； 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46 号，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）； 

5、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。 

6、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50291-2015，自 2015 年 12 月 1

日起执行）； 

7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规范》（GB/T50899-2013，自 2014 年

2 月 1 日起执行）； 

8、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》（2018）粤 01 执 5789

号； 

9、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房产登记号：2004 登记字 55307

号等资料； 

10、估价人员实地查勘、摄影和记录； 

11、本估价机构掌握的有关资料。 

 

（九）估价方法 

1、估价方法 

选用估价方法时，应根据估价对象及其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

等客观条件，对比较法、收益法、成本法、假设开发法等估价方法进

行实用性分析。估价方法的选用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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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的，应选用比较法。 

（2）估价对象或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，应选用

收益法。 

（3）估价对象可假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

的，宜选用成本法；当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没有交易或交易很少，

且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没有租金等经济收入时，应选用成本法。 

（4）估价对象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采

用除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，应选用假设开发法。 

（5）当估价对象仅适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，可只选用一

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。当估价对象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

估价时，宜同时选用所有适用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，不得随意取舍；

当必须取舍时，应在估价报告中说明并陈述理由。 

2、估价方法的选择及依据 

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

况，并研究了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，在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的基础

上认为：估价对象的使用性质为车位，类似房地产在广州市海珠区房

地产市场交易实例较多，且估价对象具有明显的收益性，适宜结合采

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对估价对象进行评估，再对两种估价方法的测算结

果进行综合分析，得出估价对象最终的估价结果。 

3、不适用的估价方法 

现时车位类房地产价格与成本关联性弱，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不能

准确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价值，故不适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。 

估价对象属于建成并已投入使用的物业，非待开发建设物业，不

产生后续开发成本，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估价主要采用比较法与收益法进行评估，并通过

对以上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进行综合比较，以比较法测算结果作为估

价对象的最终评估值，收益法测算结果不取权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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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采用的估价方法定义 

（1）比较法 

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，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

较，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

值或价格的方法。 

基本理论公式： 

估价对象市场价格=可比实例价格×交易情况修正系数×市场状

况调整系数×房地产状况（包括区位、实物、权益）调整系数。 

（2）收益法 

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，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、收

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 

收益法理论公式： 

V=A÷(Y-g)×[1-((1+g)÷(1+Y))n] 

式中： 

V—收益价格（元/平方米）  

A—第 1 年的净收益（元/平方米） 

Y—报酬率（%） 

n—未来可获收益的年限（年） 

g—净收益年递增率 

 

（十）估价结果 

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69 号-73 号负二层车位 A51 等共 60 个车

位，在价值时点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RMB3,281.6 万元，大写人民币叁

仟贰佰捌拾壹万陆仟圆整（该评估价值已包含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的

价值，未包含未来发生转让时应缴纳的税、费等款项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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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

参与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

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

朱兴宏 4420070040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4 日 

曾广扬     4420170056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4 日 

 

（十二）实地查勘期 

二○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。 

 

（十三）估价作业期 

二○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○一九年七月四日。 

 

（十四）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 

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[即自 2019 年 7

月 4 日—2020 年 7 月 3 日止]。若报告使用期内，房地产市场或估价

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，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

估价 



13 

四、附 件 

 

 

（一）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》（2018）粤 01 执 5789

号复印件 

（二）估价对象位置图 

（三）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

（四）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房产登记号：2004 登记字 55307

号等资料复印件 

（五）估价机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

（六）《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》复印件 

（七）《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》复印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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